对县人大十九届一次会议代表第55号议案的答复

尊敬的李萍代表、孙健代表、陈立兵代表、谢兴双代表、王清东代表、刘佩田代表：
您好！感谢您对市场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您提出的《关于解决城区学校门前上学放学时段交通拥堵的建议》收悉，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根据《沂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办发〔2019〕34号），取消校园周边占道经营不属于县市场监管局职责。近年来，县市场监管部门强化食品安全风险防控措施，对校园周边食品安全加强监管。现将相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bookmark: _GoBack]（一）开展食品安全集中检查。对辖区中小学周边200米范围内食品经营者建立监管台账，开展全面排查，重点检查进货查验记录和索证索票是否齐全，是否经营“三无”、超期、变质等食品，是否销售酒水，是否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公示网格监管员信息、是否张贴食品安全风险警示。目前，出动执法人员235人次，检查食品经营户93家，对5家进货查验把关不严的经营业户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
（二）推进风险分级监管。依据食品经营规模、经营项目类别等静态风险因素和自查情况、经营条件保持等动态风险因素，利用食品安全日常监管信息系统对校园周边食品销售者开展现场打分和风险等级评定，实施分类监管，提高监督检查工作效能。
（三）加强食品监督抽检。结合检查开展校园周边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将“辣条”类食品纳入抽检范围，对非食用物质、食品添加剂、菌落总数等进行重点检测。坚持“监检结合”，全面掌握校园及周边食品质量状况，及时发现食品安全隐患，确保食品安全。
二、下一步打算
下一步，县市场监管局将进一步加大执法监管力度，加强对校园及周边食品从业人员的食品安全知识培训，督促食品经营户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对“五毛食品”、方便食品等受学生青睐的食品有针对性地开展监督抽检，及时消除食品安全隐患，提高校园周边食品安全保障水平，营造食品安全氛围。

沂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9月1日










（联系单位：县市场监管局  联系人：逯友一  联系电话：2343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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